2024年鄂州职业大学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第一部分 鄂州职业大学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1、遵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负责鄂州职业大学的高等专科学历人才教育工作和学术交流工作，促进科技文化发展。
2、编印鄂州职业大学《鄂州大学报》、《鄂州大学校报》等内部刊物。
3、负责落实办理学校发展各项中心工作，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4、负责鄂州职业大学离退休干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5、承担鄂州职业大学的行政事务、后勤保障及安全保卫工作。
6、负责鄂州职业大学文电收发、档案管理、机要保密及文印工作。
7、承担鄂州职业大学同省教育厅工作联系；受理学校群众来信来访；办理学校组织、人事事项；组织学校教职工学习教育培训工作。
8、负责鄂州职业大学的接待和外事服务工作。
9、办理省教委、市委、市政府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部门预算单位为鄂州职业大学。
（3） 部门人员构成
鄂州职业大学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财政按生均定额拨款。鄂州职业大学编制数679人，其中在职725人，离休1人，退休343人（无编：72，有编271人），有编人员由市社保中心发放养老金。
第二部分 鄂州职业大学年度工作重点
1、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积极做好鄂州职业大学的高等专科学历人才教育工作和学术交流工作，促进科技文化发展。
2、编印鄂州职业大学《鄂州大学报》、《鄂州大学校报》等内部刊物。
3、积极落实办理学校发展各项中心工作。
4、做好鄂州职业大学离退休干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5、做好鄂州职业大学的行政事务、后勤保障及安全保卫工作。
6、做好鄂州职业大学文电收发、档案管理、机要保密及文印工作。
7、承担鄂州职业大学同省教育厅工作联系；受理学校群众来信来访；办理学校组织、人事事项；组织学校教职工学习教育培训工作。
8、做好鄂州职业大学的接待和外事服务工作。
9、办理省教委、市委、市政府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部分 鄂州职业大学收支预算安排情况
一、部门收支预算总体安排情况说明及增减变化情况
（1） 2024年部门预算总收入25732万元。其中：1、一般公共预算13727万元； 2、纳入预算管理的各项收入12000万元，3、上年结转5万元（备注：政府性基金项目本年度2099万元由市财政统筹安排）。
（2） 2024年部门预算总支出25732万元，全部属于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
（3） 2024年预算安排增减变化情况
2024年预算总收入比去年增加712万元，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双高建设投入有所增加。
2024年预算支出比去年增加712万元，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双高建设投入有所增加。
2、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3732万元，其中当年预算13727万元，上年结转5万元。主要支出安排情况如下：
1、 运行经费10300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的支出；
2、 中职免学费640万元；
3、 教育计划提升资金2000万元；
4、 征兵工作经费7万元；
5、 义务兵家属优待金380万元；
6、 服兵役学费资助400万元；
7、 科技创新发展项目资金5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71.88万元，考虑到学校双高建设的关键期，整体经费比2023年略有减少,减少额为0.02%，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预算28.4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
[bookmark: _GoBack]（二）公务接待费预算 13.99万元，比2023年减少0.07%；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9.49万元，比2023年减少0.03%；　　　
　　（我校三公经费在2024年预算项目运行经费中列支，资金来源为专户资金。）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鄂州职业大学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099万元，227万元用于中职学院实训楼、372万元用于新建学生公寓项目、1500万元用于学生宿舍维修改造工程。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说明情况
我校为非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支出为0。
（二）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按照现行政府采购管理规定，2024年部门预算中纳入政府采购预算支出合计2779.52万元。包括：
1.货物服务类1300万元，其中：办公设备购置100万元，专用设备购置700万元，信息网络购置300万元，其他装修改造200万元。
2.建设工程类1479.52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4年我校固定资产总额为73393.13万元，其中：房屋347512.58平方米，金额50024.04万元；构筑物2723.60万元；设备14591.18万元，其中单价价值100万元以上的8台；车辆9辆，金额167.94万元，家具用具4040.97万元，文物和陈列品205.11万元，图书档案921.06万元，特种动植物719.24万元，另无形资产总额7412.01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1、2024年部门项目均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定额补助9500万元，运行经费12800万元，中职免学费资金640万元，义务兵家属优待金380万元，征兵工作经费7万元，教育提升计划资金2000万元，新建学生公寓372万元，学生宿舍维修改造工程1500万元，中职学院实训楼227万元，科技创新发展项目资金5万元，服兵役学费资助400万元。
2、目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⑴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数量指标
招生人数≥5000人；继续教育联合办学人员数≥2000人；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发放比例达到100%；政府采购率达到100%；“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比例≥85％；继续教育联合办学人员数≥1500人；研究成果数≥780个。
　　②质量指标
修缮改造工程项目完成率≥95%；科研项目结项通过率≥90%；设备验收通过率≥95%；安装工程验收合格率达到100%；设备质量合格率达到100%；设备故障率≤1%。
　　③时效指标
批复资金当年下达到学校比率达到100%；批复项目按计划启动率100%。
　　④成本指标
政府采购类项目成本控制在当地平均水平；设备购置成本控制在同类设备的购置价格的平均水平。
　　⑵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下达按规定时限下达具体项目单位；资金监管按照财政资金管理要求确保资金安全；
　　②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广大师生员工的教学、科研条件；职工队伍情绪稳定；职工安置妥当；提高并推动人才协调持续发展；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90%。
　　③生态效益指标
必须满足在校师生健康要求。
　　⑶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95%。
3、2024年学校项目资金绩效预期目标是：一是改善高职教育办学条件，促进教育质量不断提升；二是大力推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大幅度提升；三是加快构建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全面提升职业教育质量。
（五）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⑴财政拨款收入：反映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
⑵财政专户资金：指事业单位按照省物价局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准的收费许可证收取的缴入财政专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⑶政府性基金收入：指纳入基金管理或参照基金管理，具有特定用途的财政资金。
⑷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⑸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⑹“三公 经费”是指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